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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公務員，可能會想瞭解下列問題：

家人想去中國大陸觀光，我能不能一起去？機關指派我 去中國大陸出差，

我要跟哪個單位提出赴陸申請？要經過誰的同意我才能去？去了以後要注

意什麼？公務員赴陸到底有哪些規定及注意事項？

就在此為您詳細說分明吧！

前 言



我是不是屬於要經過申請核准
才能赴陸的「公務員」？

依照公務員赴陸的相關規定，要經過申請核准才
能赴陸的「公務員」，是指《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的人員，包括受有俸給的文武職公務員，
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



我是不是屬於要經過申請核准才能赴陸的「公務員」？

從《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的定義來看，似乎

只要是領有薪俸的職務都屬於公務員。除了公務

員，還有「特定身分人員」， 赴陸也要事先提出

申請，這些「特定身分人員」包括：

1. 國安局、國防部、調查局及其所屬機關未具公

務員身分之人員（例如這三個機關的技工友、 駕

駛即屬之）。

2.在公務機關（構）或受政府委託從事涉及國家

安全機密業務之人員（以下簡稱涉密人員，如 各

機關涉密人員、海基會涉密人員，或受相關機關

委託從事敏感科技研究人員）。

3.在管制年限內的退離職政務人員、涉密人員及

直轄市長。



我是不是屬於要經過申請核
准才能赴陸的「公務員」？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
員」，是屬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9 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
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及《簡任第十職等及
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
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的規範對象，必須
依照規定於赴陸前填寫赴陸申請表來提出申請。
但是如果你在公務機關服務，雖然不是「公務員」
及「特定身分員」，對於前往中國大陸的機關內
部程序仍要遵循，以免有所遺漏。



10 職等（含）以
下未涉密人員

11 職等（含）以上未涉密人員、
國安局、國防部、調查局及其所
屬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政務人員（含中央及地方）、
涉密人員、直轄市長、上開三
種身分人員退離職後尚在管制

期間者、以及縣（市）長

現職的基層公務員，
應於赴大陸地區5天前提出，但有
急迫情形者，不受七天前申請之
限制。
如果是因非公務行程（如觀光）
赴陸，只要報經服務機關同意即
可；
但如果是公務行程（如業務相關
交流活動），在中央機關服務者，
要報經所屬中央部會或其授權機
關同意，在地方機關服務者，則
要報經所屬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其授權機關同意。

此類現職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要赴陸，需經由服務機關的申請
赴陸窗口（通常是人事單位）透
過線上申請系統將資料傳送移民
署提出申請，且除緊急事由外要
在 2 個工作日前上傳，在收到移
民署的許可通知後才可以前往中
國大陸。

此外，此類人員在赴陸的事由，
也沒有特別限制，無論是公務行
程、非公務行程或觀光旅遊，都
可以提出申請。

1.申請赴陸除緊急事由外，必須7 個工作日前於
移民 署線上系統提出申請，內政部（移民署）
會同國安 局、法務部及陸委會等機關聯合審查同
意，申請人收到移民署的許可通知後才可以前往
中國大陸。
2. 除已退離職人員外，這一種類型的現職人員赴
陸只限於 4 種事由，包括業務相關交流活動或會
議、經機關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探
視（有臺灣的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赴陸罹患傷病、
生命危急或亡故未滿一年）及探親（有大陸戶籍
之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等 4 種。
3. 此類人員在國境線上會有管制措施，也就是如
果還沒取得移民署的許可通知就去機場搭機，航
空公司及移民署國境管理人員會告知當事人，赴
陸許可程序還沒完成，無法出境赴陸。

赴陸要向那個單位提出申請？由誰來許可或同意？

適用法規：《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
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適用法規：《臺灣地區公務員
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

許可辦法》

這一種類型人員職務具有重要性或機
敏性，因此，其赴陸程序與其他兩種

類型人員有幾個面向的不同：



要提醒的是不論你是上開三種類型中哪一種類型
的公務員，目前政策及法規上都沒有開放現職公
務人員去中國大陸進修（包含入學進修、選修學
分、專題研究等）。

此外，如果你要去國外或從國外返國時，經由中
國大陸機場轉機（如經中國大陸轉機至歐洲旅遊、
或由歐洲經中國大陸轉機回臺），依照陸委會
106年1月26日陸法字第1050401010號函釋，中國
大陸機場屬〈兩岸條例〉第 2 條所規定之「大
陸地區」及〈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所稱
「中共控制之地區」之涵蓋範圍，公務員及特定
身分人員無論從中國大陸機場「入境轉機」或
「不入境轉機（過境轉機）」，皆應屬〈兩岸條
例〉第9條所稱「進入大陸地區」之行為，赴陸
轉機前均須依規定申請許可或報准。



公務員赴陸的注意事項有哪些？

公務員不論職等高低，走到哪裡都具有公務員身分，除

非赴陸是觀光、探親等私人行程，否則最需留意的，就

是與陸方的交流過程，是不是符合「對等」及「尊嚴」。

白話一點講，就是要留意陸方是否 刻意矮化我方，將我

方「內部化」或「地方化」，舉例來說，中國大陸如果

舉辦「全國大專生數學大賽」，而把我們參賽隊伍列為

「臺灣省代表」，這時當然就要拒絕參加。

然，中國大陸常常有意無意間就會有這種矮化的安排，

所以赴陸前的溝通非常重要，從行程安排、致詞安排、

座位 安排、彼此稱謂等等，一切細節都要逐一確認，也

就是說，「對等」及「尊嚴」有時是要多溝通、多爭取

才有的，不能完全期待於陸方的善意。



其次，公務員赴陸也要留意自身的人身安全，如果遇到急難事件，

除了打回服務機關求助外，也可多利用海基會 24 小時緊急服務

專線 +886-2-2533-9995 提供必要的協助。

陸委會為了讓國人即時取得政府 24 小時緊急服務專線資訊，每

年與各電信業者簽約合作，在國人入境中國大陸、香港或澳門時，

採用手機簡訊的方式傳送政府相關緊急服務專線資訊，公務員赴

陸時收到簡訊，記得保存下來以備不時之需。

海基會
24小時緊急服務專線：

+886-2-2533-9995

公務員赴陸的注意事項有哪些？



此外，之前有些地方政府赴陸與中國大陸地方機關交流時，在陸

方提出簽署合作文書（備忘錄）之邀約時，礙於情面同意簽署，

事後被相關主管機關查知，因已違反〈兩岸條例〉第 33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不得與陸方黨政軍或具政治性 機關、

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而遭主管機關依〈兩岸條例〉第

90 條之 2 第 1 項予以裁罰。

因此，地方政府如有與陸方簽署合作文書（備忘錄）之需要時，

必須依上開〈兩岸條例〉第 33 條之 1 第 1 項及內政部所訂

《內政部審查地方政府與大陸地區地方機關之合作行為或締結聯

盟申報須知》等規定，先報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後（如農業合作

報農委會許可、觀光合作報交通部或觀光局許可、綜合性的合作

事項，則報內政部許可），才能進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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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線：
037-35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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